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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 2025 年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保学校 2025 年招生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湖北省教育

厅有关规定，结合学校招生工作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招生工作。

第三条 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招生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四条 学校全称：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有限责任公司

第五条 学校代码：学校标识码 4142014755，湖北省代码 C613

第六条 学校地址：湖北省武汉·孝感临空经济区教育科技园纵六路

邮编：432017

第七条 办学层次及类型：营利性民办普通职业专科高等院校

第八条 学校基本情况

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是 2021 年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

部备案的一所新型综合性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坐落于武

汉·孝感临空经济区，近临武汉天河机场，西有美丽的仙女湖，东临

孝汉大道。学校占地 787 亩，规划建筑面积 37 万平方米，已投资 13

亿元，已建成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学校由一流的中、美建筑设计

师共同精心设计，参考欧美百年名校打造，是一座优美宁静、生机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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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具备中西文化元素特色的校园。

学校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获得者、全国

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及文体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常

务理事及教育文化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湖北省海

外联谊会副会长、湖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武汉海外联谊会副

会长、武汉台资企业协会会长、斯米克美加集团总裁、武汉美加外校

名誉董事长萧永瑞女士担任名誉校长。

学校现有信息技术学院、医事科技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国际商

业学院、外国语学院五个二级学院，共设 15个专业，在校生近 8000

人。学校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坚持打造高水平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

其中，硕士以上学历教师占比约 75%，副高及以上教师占比近 37%，

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以“中西合璧，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敬业乐群”为办学理

念，以“备、教、辅、改、考”为抓手，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不

让一个学生掉队，让每一位家长放心。

学校严格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持“五

育并举”，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一方面通过开展国学大讲堂、功过格、

冲拳发声、音声瑜伽等素质教育课程，涵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构建德技双修、立德树人育人体系。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课证融通”，

将专业核心课的学习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机结合。2024 年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通过率超过 90%，初级会计资格考试通过率高达 45%，远

超同类院校，较大程度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同时，积极与多家知名

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开展订单培养和定向培养，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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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就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1.13%。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九条 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成立 2025 年招生工作委员会，以校长

主任，招生处处长任副主任，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负责人为成员。主

要职责是：制定招生章程，审核招生计划，确定招生政策和录取规则，

审核招生宣传资料，受理考生申诉，决策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条 招生处是学校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具体负责学校的日

常招生工作。该部门对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

第四章 招生专业

第十一条 2025 年招生专业有：大数据技术、软件技术、计算机应用

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云计算技术应用、工业

机器人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护理、中医康复技

术、大数据与会计、跨境电子商务、商务英语。

第五章 招生对象

第十二条 2025 年招生对象：学籍为我校开户的生源省份，并且参加

当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和湖北省技能高考考试的学生。

湖北省技能高考招生类别：计算机类、护理类、财经类、学前教育类。

招生生源省份：湖北省、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江西省、四川省、

贵州省、甘肃省、重庆市等（以当年实际招生开户情况为准）。

第六章 招生计划

第十三条 学校根据各省主管招生部门下达的最终招生计划，按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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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有关文件精神和学校办

学实际，结合近年来分专业招生计划的编制及执行情况，统筹生源质

量、生源结构、产业需求、就业形势等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年度招

生计划。学校招生计划通过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网站、各省官方志愿填

报指南、学校官方网站、学校招生简章等渠道向社会公布。

第七章 录取

第十四条 录取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和各生源省份招生政策和划定的录

取分数线执行，遵照德、智、体全面衡量的原则，公平竞争、公正选

拔、择优录取。

第十五条 录取规则

1.录取原则：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合格的考生，高

考成绩达到同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符合学校提档要求的情况

下，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录取。若进档考生成绩相同，

依据各生源省份相同录取批次同分排位由前到后的顺序依次录取。若

考生所在省份未规定同分排序规则，依次以语文，数学，外语成绩排

序录取。

2.学校原则上按照顺序志愿投档的批次，将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控制

在 120%以内。按照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学校将依据模拟投档情况

在正式投档前完成计划调整，调档比例原则上控制在 105%以内，以

确保符合录取规则的调档考生能够录取，具体的以各生源省份确定的

调档比例为准。

3.对享受加分照顾政策的考生，我校认可省级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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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成绩，学校无任何自主加分政策。

4.对部分缺额专业，根据考生成绩和志愿情况进行调剂录取。对无法

满足本人专业志愿，又不服从专业调剂者，学校作退档处理。

5.考生选考科目应符合我校招生专业（类）规定的选考科目（其中，

选科模式为“3+3 模式”的省市考试科目要求为“不提科目要求”；

选科模式为“3+1+2 模式”的省市首选科目要求为“首选物理或首选

历史”，再选科目要求为“再选不限”）。

6.专业选择遵循考生意愿，外语语种不限，男女比例不限，按国家相

关部门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学校招生体检标准严格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

定执行，并做如下补充：

1.考生患有《指导意见》第一条中列出的以下六大类疾病，学校所有

专业均不予录取：

（1）严重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或房室间隔缺损分流

量少，动脉导管未闭返流血量少，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确定无需

手术者除外）、心肌病、高血压病。

（2）重症支气管扩张、哮喘，恶性肿瘤、慢性肾炎、尿毒症。

（3）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

（4）重症或难治性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严重精神病未治愈、精

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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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者（肝炎病原携带者但肝功能

正常者除外）。

（6）结核病除下列 3 种情况外的不予录取：①原发型肺结核、浸润

性肺结核已硬结稳定；结核型胸膜炎已治愈或治愈后遗有胸膜肥厚

者；②一切肺外结核（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等等）、血行性播

散型肺结核治愈后一年以上未复发，经二级以上医院（或结核病防治

所）专科检查无变化者；③淋巴腺结核已临床治愈无症状者。

2.考生患有色弱、严重斜视，不建议报考的专业有：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大数据技术、软件技术、计算机

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云计算技术应用。

3.考生患有色弱、严重斜视，不予录取的专业有：护理、中医康复技

术。

4.考生患有色盲，不予录取的专业有：护理、中医康复技术、大数据

技术、软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云计算技术应用、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机

器人技术。

5.考生患有四肢残疾，不予录取的专业有：护理、中医康复技术、机

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

6.考生患有口吃，不予录取的专业有：护理、中医康复技术、商务英

语。

第十七条 录取结果经省招生考试主管部门审核后，通过省教育考试

院官方网站、学校官方网站等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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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收费标准

第十八条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学生入学须交纳学费、住宿费和

其他应缴纳的费用，教材费由学校代收，学生入学时预交，毕业前据

实结算，多退少补。以上收费标准按湖北省物价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第九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按学校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当提前向

学校请假。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二十条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不能

如期注册的，应当履行暂缓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有

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

第二十一条 新生转专业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原则上，在第一学期

末前，新生有且仅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部分专业因满员无法接收的

除外）。湖北省技能高考学生转专业原则上只允许在报考专业大类之

中调整，不能跨大类转专业。

第二十二条 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美珈奖学金等

完善的奖学金体系。同时，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建立了以国家

助学贷款为主，以助学金、勤工俭学为辅的资助体系，让学生不因家

庭经济困难而放弃学业。

第二十三条 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

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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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按国家招收规定

录取的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保留入学资

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

第二十四条 学生修业期满，各科成绩合格，学校颁发学历证书。颁

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全日制

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学历证书。

第二十五条 学校不委托任何外部机构和个人办理招生相关事宜。对

以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外部机构

或个人，学校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按上级相关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由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解释。

第二十八条 招生咨询及联系方式

招生电话：0712-2323777

学校网址：https://www.hbxgmgpi.edu.cn/

https://www.hbxgmgpi.edu.cn/

